瓮安县公开招考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瓮安县2012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安置

考察政审事项

县卫计局：

瓮安县2012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安置考察政审工作即将开展，为保证考察政审工作的有序进行，要充分认识考察政审工作的严肃性，及时成立考察政审小组，并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认真按照《黔南州事业单位新增人员公开招聘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对2012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进行考察政审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察政审的程序、方式

    1、成立考察政审领导小组，负责对此次考察政审工作的领导。领导小组由单位负责人、纪检人员、政工人事负责人等组成。由领导小组指定在职在编的2名及以上政治素质高、业务能力强的中共正式党员具体负责考察政审工作，考察政审组要对考察对象逐个进行考察政审，并作出考察政审结论，然后填写《黔南州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考察情况表》（一份），考察表由2名及以上考察人员签字确认。
    2、考察政审合格的人员，按考察政审人员的真实情况填写《黔南州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审批表》一式四份（插电子照片）。审批表“拟聘用岗位”栏填写考生所报考岗位；“个人简历”栏从高中入学至今，起止时间：××年××月――××年××月， “用人单位意见”栏填写“同意聘用为××岗位专业技术人员”，并盖单位公章；“主管部门意见”栏填写“同意聘用”，并加盖主管部门公章。

3、考察政审工作人员按照考察政审人员毕业证书编号，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学信网）上查询考生毕业证书真实性，打印电子注册备案表并加盖公章。同时填写《瓮安县公开招聘事业单位拟聘用人员学历档案查询登记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，查询结果必须有2名及以上查询人员签名。
4、按要求填写《黔南州事业单位新增人员花名册》一份）。

5、《黔南州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考察情况表》、《黔南州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审批表》、《瓮安县公开招聘事业单位拟聘用人员学历档案查询登记表》、《黔南州事业单位新增人员花名册》均须报电子文档。
6、必须尽快调取考察人员个人档案，个人档案尚未调取的，一律暂不作出考察政审是否合格的结论。考察政审可采取查阅档案、实地走访、函件调查、与考察人员谈话了解等方式进行。考察要全面、客观、准确、细致。

7、在考察政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请及时与县招聘办联系。
二、考察政审材料收集顺序
1、《黔南州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审批表》一式四份(双面打印)；
2、《黔南州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考察情况表》（双面打印）必须附下列材料（按序号收集）：
①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（原件由考察政审单位负责审核）及毕业证书网上查询结果（电子注册备案表）一份；

②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及本人、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兄弟姐妹户籍所在公安派出所出具的审查材料原件； 
③所在学校出具的在校期间的现实表现证明原件（由学校派出所或保卫部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），根据离校后的经历分段提供表现情况及辖区派出所证明原件； 
④县级以上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计生证明原件；

⑤其他证明材料。
3、瓮安县公开招聘事业单位拟聘用人员学历档案查询登记表

4、黔南州事业单位新增人员花名册。
以上材料复印件由考察政审单位签署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盖公章。
上报考察政审材料时，必须将个人档案材料按规定、密封后交县人社局考试指导中心，以便进一步审核。

三、时间要求
从2017年9月12日至2017年9月19日对考察政审人员进行考察政审，并于9月20日前将考察政审结果及相关材料送交瓮安县考试指导中心。不按时完成考察政审而延误报批、安置的，由考察政审单位负责。
四、纪律要求

对新聘人员的考察政审实行责任追究制。参与考察政审的人员必须切实履行职责，认真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考察政审，如因考察政审不严格、不细致引发严重后果或考察政审人员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将追究考察政审人员及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五、其它事项

1、对放弃拟聘资格的人员，考察政审单位必须要求其写出书面申请。
2、请告知考察政审人员在考察政审期间务必保持通讯畅通，以便随时联系。
联系电话：0854-2918260（工作时间）
瓮安县公开招考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2017年9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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